
关于新乡市2016年财政决算和
2017年上半年财政预算执行情况的报告——2017年8月23日在新乡市第十二届人大常委会第二十八次会议上
新乡市财政局局长　荆汝大
主任、各位副主任、秘书长、各位委员：
我受市人民政府委托，向市人大常委会报告新乡市2016年财政决算和2017年上半年财政预算执行情况，请予审议。
一、2016年财政决算情况

（一）一般公共预算

1.全市情况

全市各级人大批准的一般公共收入预算合计157亿元，执行中按法定程序调整为147.5亿元，实际完成148.1亿元，为调整预算的100.4%，增长2.4%，规模居全省第4位；加上上级补助183.7亿元、调入资金7.5亿元、上年结余4.1亿元、地方政府一般债券转贷51.6亿元、调入预算稳定调节基金11亿元，全年收入总计406亿元。

全市各级人大批准的一般公共支出预算合计236亿元，执行中按法定程序调整为329.6亿元，实际完成325.7亿元，为调整预算的98.8%，增长4.7%；加上上解上级21亿元、债券还本支出41.5亿元、补充预算稳定调节基金13.8亿元、调出资金2420万元，全年支出总计402.2亿元。

收支相抵，当年结转结余3.8亿元。

市级情况（含市本级、经开区、高新区及平原示范区，下同）

市级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完成53亿元，为调整预算52.3亿元的101.3%，比上年增长7.7%；加上上级补助35.6亿元、下级上解5.7万元、调入资金3.6亿元、上年结余0.9亿元、留用地方政府一般债券22.1亿元、调入预算稳定调节基金6.2亿元，收入总计127.1亿元。

市级一般公共预算支出完成83.1亿元，为调整预算83.8亿元的99.2%，与上年基本持平；加上债券还本支出20亿元、补充预算稳定调节基金6.8亿元、调出资金2088万元、补助下级16.3亿元，支出总计126.4亿元。

收支相抵，当年结转结余7901万元。

政府性基金预算

1.全市情况

全市政府性基金收入完成48.7亿元，加上上年结余19.7亿元、专项债券转贷23.6亿元、上级补助4.9亿元、调入资金2421万元，收入总计97.1亿元。
全市政府性基金支出完成61.7亿元，加上债务还本支出12.7亿元、调出资金3.7亿元、上解上级3238万元，支出总计78.4亿元。

收支相抵，当年结转结余18.7亿元。

2.市级情况
市级政府性基金收入完成30.2亿元，加上上级补助0.8亿元、上年结余8.6亿元、调入资金2088万元、留用地方政府专项债券12.4亿元，收入总计52.2亿元。

市级政府性基金支出完成23.9亿元，加上补助下级7.2亿元，调出资金3.2亿元、债务还本支出7.3亿元，支出总计41.6亿元。

收支相抵，当年结转结余10.6亿元。

（三）社会保险基金预算

全市社保基金收入完成120.6亿元，为预算的99.3%，增长13.7%；支出完成107.2亿元，为预算的93%，增长2.7%。

市级社保基金收入完成81.4亿元，为预算的117.7%，增长25.3%；支出完成73.5亿元，为预算的108 %，增长9.9%。

    综合来看，在市人大及其常委会监督指导下，2016年全市财政预算执行情况总体较好。财政在稳增长、促改革、调结构、惠民生、防风险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1.财政服务稳增长保态势工作成效明显。扩大政府有效投资，共征集PPP项目79个总投资额693.8亿元，入选省级项目库63个总投资额618.5亿元，项目个数居全省第3位，投资需求居全省第4位。支持重点项目建设，争取上级资金115.6亿元，争取债券资金74.8亿元，统筹资金14.8亿元，保障重点城市基础设施项目和重点交通基础设施等项目实施。盘活2014年及以前年度存量资金3.6亿元，统筹用于经济社会发展亟需支出。认真落实促进产业集聚区持续健康发展的财政扶持政策，集中兑现奖励资金1.1亿元，进一步调动市县支持科学发展载体建设的积极性。

2.财政促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取得进展。支持“去降补”工作，兑现购房契税补贴和农民进城购房补贴，推进棚改货币化安置，有效化解房地产库存；企业职工养老保险企业缴纳费率从20%下调至19%，失业保险费率从2%降至1.5%，2016年为企业减负0.8亿元，降低企业用工成本；落实营改增相关政策，降低企业运营成本。支持创新驱动战略，全市财政科学技术支出5.1亿元，增长60.9%。支持产业结构优化升级，首期规模30亿元的新型城镇化基金，已投资落地6个项目；设立河南省先进制造业集群培育基金新乡新材料子基金等8支基金，谋划郑洛新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科技成果转化引导基金等5支基金，总规模达99.8亿元，支持我市新能源、先进制造业、互联网创业、郑洛新创新示范区建设、现代服务业等高成长性制造业和战略性新兴产业跨越发展。促进国有资产保值增值，将国有资本、国有股权纳入平台管理，建立市财政履行出资职责—国有资本投资运营平台—混合所有制企业的三级国资管理模式。优化金融生态环境，修订我市《市本级政府管理资金存储激励试行办法》、《应急转贷资金使用管理暂行办法》等制度，调动金融资源服务实体经济积极性，缓解中小企业融资难、融资贵问题。发挥财政转贷资金池作用，全年企业共使用转贷资金160笔44亿元，达到了无一笔沉淀资金的效果，有力支持了实体经济的发展。

3.财政保障改善民生力度得到不断强化。全市财政民生支出247亿元，较上年增加14.7亿元，占全市财政支出的76%。主要包括：投入扶贫资金2.9亿元，为脱贫攻坚提供财力保障；建立政银保担投“五位一体”脱贫攻坚模式，实施脱贫“一揽子”保险保障，支持脱贫攻坚。投入节能环保及污染防治资金9.9亿元，用于我市环境综合整治和生态环境改善，支持环境治理攻坚。投入教育66.4亿元，完善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机制和学生资助体系，支持教育事业发展。投入农林水41.6亿元，落实各项惠农政策，支持农业农村发展。投入医疗卫生与计划生育39亿元，提高新农合、城乡居民医疗保险以及基本公共卫生服务财政补助标准，推进县级公立医院改革试点稳步实施。投入社会保障和就业38.1亿元，提高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标准，保障企业和城乡居民基本养老金足额发放，稳步推进机关事业单位养老保险改革。

4.财政预算管理改革取得阶段性成果。积极推进税制改革，2016年5月1日起，将建筑、房地产、金融、生活服务等四大行业纳入营改增范围全面推开，共为企业减税5.9亿元。完成市级2016-2018年中期财政规划编制工作，严格执行市人大批准的预算，在规定时限内批复市级部门预算。加强政府债务管理，全市政府债务规模全部在财政部下达的限额范围内，政府债务管理工作在全省地方政府债务管理绩效考核中位列第一。强化权力运行监督制约，公务卡刷卡金额首次突破3亿元，“三公”经费持续下降，全市下降45.3%，其中市本级下降48.5%。开展财政资金安全核查、预决算公开以及惠民培训资金检查等监督检查，督促所发现问题整改到位。　　

二、2017年上半年预算执行情况

（一）一般公共预算

全市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完成83.7亿元，为预算的53.6%，增长6.7%；支出完成203.9亿元，为调整预算的69.4%，增长22.4%。市级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完成27.6亿元，为预算的51.5%，下降3.8%；支出完成58.7亿元，为调整预算的78.1%，增长22.3%。

（二）政府性基金预算
全市政府性基金收入完成22.1亿元，为预算的31.6%，增长33.1%；支出完成26.7亿元，为调整预算的31.3%，下降11.7%。市级政府性基金收入完成12.6亿元，为预算的37.6%，增长3.8%；支出完成11.1亿元，为调整预算的27.5%，下降7.1%。收支进度较低，主要是土地项目没有进行招拍挂，未形成收入。
（三）社会保险基金预算
全市社会保险基金预算收入完成68.4亿元，为预算的37%；支出完成60.4亿元，为预算的34.3%。市级社会保险基金收入完成40.5亿元，为预算的37.8%；支出完成42.5亿元，为预算的41.3%。机关事业单位和企业退休人员养老金，财政已按规定全额保障发放；收支进度较低，主要是机关事业单位养老保险正在进行汇算。
    综合来看，上半年财政主要工作一是民生和重点支出得到有效保障。全市民生支出153.7亿元，增长21.2%。全市与GDP增速密切相关的八项重点支出173.3亿元，增长28.0%。二是五大攻坚战得到有力保障。市级预算安排扶贫专项资金9213万元，6月底已下达7331万元，保障脱贫攻坚战实施。稳步实施12户驻新央企和1户市属企业职工家属区“三供一业”分离移交工作，推进国企改革攻坚战实施。市级预算安排污染防治及生态环境保护专项资金4.4亿元，成功申报国家冬季清洁取暖示范试点城市，三年内将获得国家专项奖补资金15亿元，保障环境治理攻坚战实施。积极申报工业转型升级等项目，市级预算安排3.5亿元用于郑洛新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建设，推进转型发展攻坚战实施。深入开展“敢转争”实践活动，推进作风转变攻坚战实施。
在看到成绩的同时，我们也认识到财政工作中仍存在一些问题：收支矛盾突出；预算编制不够细化；国企改革攻坚难度较大；财政资金引导撬动作用有待提升等等。对此我们将高度重视，采取有力措施加以解决。

三、2017年下半年重点工作

从宏观形势和我市情况看，经济下行压力在一段时期内仍将存在。国家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继续实施减税降费、落实并完善营改增试点政策，保持我市财政收入持续稳定增长仍较困难；机关事业单位养老保险制度改革、工资政策调整、政府举借债务限额管理政策的实施以及推进重大项目和社会事业发展等，需要不断增加财政投入。收入增速放缓，刚性支出增长，收支矛盾将异常突出。同时，财税政策改革持续深入推进，经济下行如何发挥财政逆周期调节作用，大数据平台的运用等等都对财政管理能力提出了更高要求。

下一步，我们将认真落实市委经济工作会议、市十二届人大五次会议及本次会议有关决议，紧紧围绕市委实现四个确保，打好五大攻坚战，抓好三件大事的战略部署，重点做好以下工作：

（一）继续“统筹”预算执行。加强财政宏观调控，力争将财政资金用在明处，花出实效。一是依法依规组织收入。大力推进综合治税，切实提高收入质量。二是坚守节用裕民正道。坚持“四保一集中”，确保“三公经费”只减不增，确保民生重点支出只增不减，确保五大攻坚战得到有效保障。

（二）继续“深化”预算管理。认真执行我市《关于严格预算管理强化预算约束的通知》要求，把权力关进笼子里。严控临时追加，加快预算执行，加大预决算公开力度，继续盘活财政存量资金，完善市级专项资金绩效评价机制，切实维护市人大及其常委会批准的年度预算的严肃性和权威性。

（三）继续“激活”财政职能。发挥财政逆周期调节作用，更好发挥其基础和支柱作用。一是发挥财政国资监管职能激活市场活力。积极稳妥推进局（委）属企业改制，做好市域内国有企业家属区“三供一业”分离移交工作。二是强化财政资金引导撬动职能进行资本运作。发挥四个投资平台作用，积极开展涉企资金基金化改革；加大PPP推广力度，加快项目落地，用好10%的财政限额比例，保障政府重点项目。三是探索财政国资金融化职能支持经济发展。探索建立综合性的金融服务体系，盘活财政金融资源，服务我市企业发展。

主任、各位副主任、秘书长、各位委员，在当前经济运行进入新常态形势下，完成2017年预算和各项财政工作任务艰巨。我们将在市人大及其常委会的监督指导下，克难攻坚、勇于担当、扎实工作，努力完成2017年财政各项目标任务！


